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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印发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
业务纳入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实施方案的通知

省各有关部门，各设区市、县（市）财政局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

见》（国发〔2021〕5号）和《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

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苏政发〔2021〕58号）等文件

精神，建立健全预算资金形成资产的全链条管理机制，积极稳妥

推进全省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业务纳入预算管理一体化，根据

《财政部关于加快将资产管理、决算和报告等业务纳入预算管理

一体化的通知》《江苏省财政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实施工作方

案》等有关要求，省财政厅研究制定了《江苏省行政事业单位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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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管理业务纳入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实施方案》，现予印发，请

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江苏省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业务纳入预算管理一体

化系统实施方案

江苏省财政厅

2022年10月14日

信息公开选项：依申请公开

江苏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2年10月17日印发



1

附件

江苏省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业务纳入

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

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21〕5 号）和《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进

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苏政发〔2021〕

58 号）文件精神，按照《财政部关于加快将资产管理、决

算和报告等业务纳入预算管理一体化的通知》（财办〔2022〕

2 号）要求，为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和预算管理一

体化建设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按照《江苏省财政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实施工作方案》

总体要求，全面实施我省资产管理业务纳入预算管理一体化

工作。建立健全资产信息标准化管理体系，资产数据由一体

化系统产生，实现数出一源，为预算编制、会计核算、政府

财务报告和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报告等提供基础信息支撑。

建立健全预算资金形成资产的全链条管理机制，将资产管理

嵌入预算编制、预算执行、会计核算、决算和报告等业务环

节实现一体化管理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1．统一基础信息。按照《预算管理一体化规范》和《预

算管理一体化系统技术标准》，资产管理业务使用的单位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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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、人员信息、资产信息、区划信息、账号信息等基础信息，

通过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基础信息库获取，实现数出一源。

2．规范业务需求。以全省统一的业务规范为指引，全

面梳理资产全链条管理的业务流程，按照“统筹规划、分步实

施”的原则，制定适用于省、市、县、区各级财政管理要求的

业务需求。

3．完成系统整合。根据财政部要求，结合我省资产管

理实际情况，研究制定技术支撑方案，组织软件厂商在系统

中开发、联调、测试，按时完成我省资产云平台与预算管理

一体化系统的整合工作。

4．保障实施服务。按照省财政厅统一组织、地方财政

部门具体负责、系统开发商后台支撑、实施服务团队现场保

障的模式，确保资产管理业务纳入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工作

平稳有序推进。

5．做好上线准备。各地要做好基础信息统计和权限分

配，按省财政厅统一要求配合做好本地用户密钥的制发工

作。目前仍使用自建资产系统的地区，要按照财政部统一规

范和技术标准，2022年 12月底前完成自建资产系统向全省

统一的资产云平台的业务和数据迁移，构建全省标准统一资

产管理信息化“一张网”。

6．开展系统应用。自 2023年 1月 1日起,各市、县财政

部门组织所辖行政事业单位，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中编制

2022年度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报告、办理资产管理相关等业

务。此后市县上报数据若属于一体化业务范畴,原则上要全部

纳入一体化。



3

三、实施步骤

1．2022 年 10 月底前。省财政厅完善资产配置预算审核

流程，实现资产业务与基础信息库、预算编制之间有效衔接。

2．2022 年 11 月底前。省财政厅开发完成行政事业单位

国有资产线上业务办理功能模块，实现资产管理业务与预算

执行、政府采购、会计核算、非税管理之间有效衔接。选择

南通市本级、阜宁县开展资产管理业务全面纳入预算管理一

体化试点工作。

3．2022 年 12 月底前。总结南通市本级、阜宁县试点工

作的基础上，全省各市、县财政部门完成基础准备工工作。

目前仍使用自建系统的地区，于 2022年 12月底前完成自建

资产系统向全省统一的资产云平台的数据转换、迁移，确保

2023年全省通过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开展资产管理业务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1．加强组织领导。省级各部门及各市、县财政部门要

高度重视，充分认识将资产管理业务纳入预算管理一体化是

落实财政部要求、全面实现预算管理一体化的重要内容，是

支撑盘活各类存量资产资源、推动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重要

举措。各地预算管理一体化工作领导小组和专班要凝聚财政

内部各方合力，共同推进资产管理全链条管理工作；预算、

国库、采购、综合等财政业务部门要落实资产配置预算编制、

预算执行、政府采购、会计核算、非税收入管理等工作责任，

配合资产管理部门把资产管理业务纳入预算管理一体化系

统；信息管理部门要加强与业务部门协作，督促实施服务团

队做好系统实施和保障运维各项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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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加强指导协调。各市、县财政部门要强化全省“一盘

棋”意识，扎口负责本地区资产管理纳入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

实施工作，及时向省财政厅反馈工作中的问题和难点，确保

按序时节点投入应用。涉及资产管理纳入预算管理一体化系

统综合协调方面事项向省财政厅一体化工作专班反馈；涉及

资产管理板块业务问题向省财政厅资产管理处反馈；涉及一

体化系统技术方面事项向省财政厅信息管理中心反馈。

3．加强督导评估。省财政厅将对各地、各部门资产管

理纳入预算管理一体化工作实施情况开展持续跟踪督导，关

注重点序时节点完成情况，综合评估各资产管理纳入预算管

理一体化实施工作开展情况，并在定期通报中专项反映。资

产管理纳入预算管理一体化实施情况将作为一项重要指标，

纳入省财政重点工作绩效考核范围。

本方案实施过程中相关问题，请及时反馈省财政厅。

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

省财政厅一体化专班：郝 翔，025-83633044

省财政厅资产管理处：杨二勇，025-83633775

省财政厅信息中心：夏 玮，025-83633360




